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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法律改革委员会发出：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今日（十二月五日）发表《检

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就改革《刑事罪行条例》（第 200 章）中

实质的性罪行提出最终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订立一系列未经同意下

进行的性罪行，如新订一项关于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

犯的罪行、在香港同意性行为的年龄应划一为 16 岁、新订一系列涉

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无分性别的性罪行，以及改革一系列杂项

性罪行，如乱伦、露体、兽交、恋尸行为，以及关乎同性的肛交及

严重猥亵作为的罪行。 

  

  这份报告书是继法改会辖下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就实质的性

罪行进行全面检讨研究后撰写的。小组委员会由邓乐勤资深大律师

担任主席，曾就此课题于二○一二年九月、二○一六年十一月及二

○一八年五月发表三份谘询文件。法改会已于二○一九年四月特别

迅速地发表一份报告书，建议新订一项窥淫罪，以及新订一项未经

同意下拍摄裙底罪。在订定两份于四月和十二月发表的报告书中的



最终建议时，谘询文件的回应意见已予考虑。 

 

  报告书的部分主要最终建议如下： 

  

（1）摒弃「强奸」一词，并建议一项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

性侵犯的罪行，而这项罪行应包括插入阴道或肛门，以及以阳具插

入另一人的口腔； 

  

（2）废除「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行，现受此项罪行规管的行

为日后会由无分性别的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罪处

理； 

  

（3）以新的「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罪，把焦点置于「涉及

性」而非属于「猥亵」的行为，并建议为「性」此字设下定义。这

样做会最符合尊重个人性自主权的原则； 

  

（4）在香港同意性行为的年龄应划一为 16 岁，并应不论性别和性

倾向而适用； 

  



（5）涉及儿童及少年人的罪行应无分性别，并应分为两类罪行，其

中一类涉及 13 岁以下儿童，另一类则涉及 16 岁以下儿童，这些罪

行可由成年人或儿童干犯； 

  

（6）年满 13 岁但未满 16 岁的人之间经同意下进行的涉及性的行为

应继续订为刑事罪行，但认同控方有检控酌情权； 

  

（7）新订一项为性目的诱识儿童的罪行以保护儿童，防止恋童癖者

藉流动电话或互联网与儿童通讯来进行诱识，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

信心，意图对他们作出性侵犯； 

  

（8）建议新订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罪行，应适用于精神紊乱的人或

弱智人士（如《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所界定者），而其精神

紊乱或弱智（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性质或程度令他或她没有能力保

护自己免受性剥削； 

  

（9）乱伦罪应予以改革，使该罪行：无分性别；涵盖所有以阳具插

入口腔、阴道及肛门的行为，以及涵盖其他形式的插入行为；并扩

大范围至涵盖属血亲的伯父（伯母）、叔父（叔母）、舅父（舅母）、



姑丈（姑母）、姨丈（姨母）及侄女（侄）、甥女（甥），以及涵盖领

养父母； 

  

（10）建议新订一项性露体罪，涵盖以特定受害人为目标，而以涉

及性的形式在私人或公众地方暴露生殖器官的行为； 

  

（11）现有的兽交罪应由与动物性交罪所取代； 

  

（12）新订一项对死人进行涉及性的行为罪；及 

  

（13）废除一些关乎同性的现有罪行。 

  

  公众人士可前往香港中环下亚厘毕道 18 号律政中心东座 4 楼法

改会秘书处索取报告书的文本，亦可于法改会网站阅览其内容，网

址是 www.hkreform.gov.hk。 

图片 

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辖下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主席邓乐勤

资深大律师 （中）、小组委员会成员张达明 （右二）和鲍安迪 

（左二）、法改会秘书长尹平笑（左一）和小组委员会秘书吴芷轩



（右一）今日（十二月五日）出席记者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

行》报告书。 

网上广播 

法改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 

观看 

  

完 

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 


